
第二届“迈向生态文明——向环保公益先锋致敬”

环保公益项目资助计划

一、项目概要

为落实中共中央、国务院《关于加快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意见》

，引导生态文明建设领域社会组织健康有序发展，发挥民间组织和

志愿者的积极作用。鼓励和推动社会团体积极参与环境保护，助力

生态文明建设。中华环境保护基金会与中国扶贫基金会联合发起“

迈向生态文明  

向环保先锋致敬”环保公益资助计划活动，旨在引导和推动社会环

保团体的健康发展，大力发挥社会团体参与环保公益事业的作用。

　

第一届“迈向生态文明 向环保先锋致敬”环保公益资助计划自2016

年5月4日启动以来，受到社会的广泛关注。经过评审、考察、公示

、答辩等程序，最终确定了12个项目分别获得100万元、50万元和20

万元的资助，8个组织分别获得2万元的支持，该计划资助金额共计5

06万元。

第二届“迈向生态文明 

向环保先锋致敬”环保公益资助计划于2017年4月22日正式启动，将

资助在中国境内依法设立的社会团体等非营利组织开展的环保公益

项目，资助总金额为500万元，

本届资助活动采取向社会公开征集的方式进行，为确保申报实施

项目的科学性、可行性和影响力，活动将邀请环保、公益领域的专

家组成专家评审组进行评审、考察，确定资助项目。

二、组织单位

指导单位：环境保护部



主办单位：中华环境保护基金会

          中国扶贫基金会

支持单位：联合国环境规划署  清华大学环境学院

三、资助项目经费设置

 资助2个100万元项目

● 资助4个50万元项目

● 资助4个20万元项目

● 资助评选入围的另10个组织各2万元

本次活动共资助10 + 

10个环保公益项目，将组织专家对申报环保公益项目进行评审、考

察，并对入围的20个项目组织答辩。按项目规模、价值意义、可持

续发展等不同要素，分别资助10个项目人民币20万到100万不等。同

时，对进入候选项目名单的另10个项目的组织分别资助2万元，总金

额为500万元。

具体资助可根据申报项目的实际情况，由评审专家提出建议并经

主办方认可后进行调整，但资助总金额不变。

四、申报项目的对象及资格

申报机构应是在我国境内依法注册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社会团体

、工商注册的非营利组织、民办非企业单位等非营利性机构。无独

立法人资格的公益性团体或个人可通过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合作机

构进行项目申报。

申报的项目具有以下情况的，将不予资助：

1、申报机构有违反国家法律、法规和有违背社会公德行为的；

2、申报机构年审不合格的。

五、申报要求、范围和申报方式

（一）申报要求



申报机构应如实填写申报表，包括申报项目方案和预算；推荐单

位填写推荐意见并加盖公章；并在规定的时间内递交申请表。

（二）申报机构业绩和贡献

申报机构近年来应积极为环保公益事业努力工作，获得了社会认

可的工作业绩和贡献，并具有良好的社会信誉，为保护环境和建设

生态文明做出了积极的努力。

（三）申报项目范围

申报实施项目应契合国家“改善环境质量 

建设生态文明”方向，能产生良好的环境效益和社会效果。应间接

促进相关政策、法规的制定和落实，增强社会公益意识，促进社会

公益事业的发展。

申报实施项目包括：环境治理、生态保护、节约和高效利用资源

、生物多样性保护、绿色生活、绿色消费等环境保护相关的公益活

动。

申报实施项目应体现以下方面：

●规划与实施

申报实施项目应具有实际意义和作用，应针对具体环境问题，分

析原因并提出解决方案；

目标明确并可评估，有完整、严谨的实施步骤和时间表，并有可

持续的发展思路；

有合理的资金使用计划，申报的项目实施周期不应超过两年。

●贡献及成效

 对改善现实环境状况做出可衡量的实际贡献；

在资金投入和产出效率方面有良好的成效并可量化；

●创新性



具有区别于其他环保项目的独特性及显著特点，如在跨界合作方

式及项目形式、内容、方法等方面有创新；

●示范与推广

项目具有较强的领先、示范和引导作用。

（四）申报方式

申报机构可登陆中华环境保护基金会网站下载并按照要求填写《

“迈向生态文明 

向环保先锋致敬”环保公益项目资助计划申报表》递送至项目办公

室，同时将完整申报材料电子文件发送至项目邮箱。材料的递交须

在项目公布的截止日前完成，逾期递交的，不予受理。

项目办公室地址：北京市东城区广渠门内大街16号704室

邮编：100062

电话：010-67130419

联系人：李力

邮箱：hb@topwho.cn

（五）申报项目推荐

所有申报项目均需经过相关部门推荐，具体包括村委会以上人民

政府及其相关部门、事业单位，县级以上单位主管的媒体或全国性

媒体，3A级以上社会团体。

推荐单位或组织负责对申报组织的合法性、合规性以及申报项目

的真实性、科学性、可行性进行审核，提出推荐意见，并加盖公章

。

六、评选流程

（一）由主办方对申报材料进行资格审查；

（二）组织专家对申报项目进行初评，并进行计分排序，列出得

分前20名申报项目作为资助候选名单；



（三）对资助候选名单进行公示；

（四）组织专家对资助候选名单的组织进行必要的实地考察；

（五）资助候选名单申报者到京进行现场答辩；

（六）评审专家提出资助项目及金额的建议名单，经主办单位确

认后进行公布；

（七）中华环境保护基金会与获得资助项目机构签订资助协议，

并按资助协议拨付实施项目款项。

七、申报和评审时间

项目申报时间：2017年4月22日—2017年6月30日

资格审查、初选：2017年7月—2017年8月

专家评审、实地探访：2017年8月—2017年10月

评选揭晓、资助：2017年11月-2017年12月

八、特别声明

（一）申报机构须保证本组织的合法性、合规性，保证申报项目

内容的真实性，并拥有合法权。如发现弄虚作假者，主办方将取消

其资格，并由申报机构自行承担相关法律责任。

（二）所有申报项目的资料自行备份，恕不退还。申报提交项目

资料只限主办方用于评审和资助活动，主办方将予以保密。

（三）评审专家本着“科学、公正、客观”的原则对申报项目进

行评审，申报机构须尊重评审专家的评审结果。

（四）本计划支持费用如有涉及税务方面的事宜，由获得资助方

自行承担。

（五）入围项目赴京现场答辩所产生的交通、食宿等费用，由申

报机构自行承担；

（六）本活动最终解释权为主办方所有。



中华环境保护基金会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中国扶贫基金会

2017年4月22日


